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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簡報大綱》

「工務行政透明與履約疑義
輔導計畫」內容說明

• 計畫目標

• 執行方式

• 預期成果



一、計畫目標

1. 提供廠商與機關溝通平台，鼓勵廠商
表達意見。

2. 主動發現潛在問題，提早解決爭端。

3. 落實工務行政透明機制。

4. 提升同仁工程專業知識，加強所屬機
關工程執行力。



二、執行方式

(1)提供諮詢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件等管道供廠商或監造單位提出疑義。

電話:04-22501296 傳真:04-22501614

電子郵件:a650170@wra.gov.tw

(2)「水利署全球資訊網」(http://www.wra.gov.tw/)平台建置「在建工程履
約諮詢專區」



便民服務→在建工程履約諮詢專區

回覆文章

二、執行方式



(3)召開分區座談會每年一次，僅邀集在
建工程施工廠商出席，目的在於蒐集
議題，若能於會中回應者即立刻回應;
屬個案無法立即回應者，另召開諮詢
小組會議辦理。

(4)水利署(工務組)發掘問題，主動協助。

二、執行方式



諮詢小組執行方式

諮詢對象 廠商、監造、執行機關

疑義蒐集管道
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件、分區座談會、全球資訊網諮詢平台、

工務組主動協助

疑義分類
個案

第1類 第2類 第3類 第4類

處理方式 簡易處理
需由諮詢小組

書面諮詢處理

需由諮詢小組

委員開會或現

地會勘討論處

理

涉及非工務

行政之政風

案件，由政

風單位處理

處理時效 3日內 1周 4周 －

二、執行方式
諮詢小組委員組成：聘請諮詢委員(具工程經驗、採購相關
專門知識或法律專業之公正人士)3～5人成立諮詢小組。



諮詢小組會議依三階段分開辦理(原則)：
1. 第一階段:僅由廠商代表陳述意見。
2. 第二階段:由監造單位與執行機關陳述

意見後，經與諮詢小組討論獲致初步
共識。

3. 第三階段:由諮詢小組對廠商、監造單
位、執行機關等共同提出建議解決對
策。

倘廠商、監造單位、執行機關對建議解
決對策有不同意見，仍可循既有履約爭
議協處管道進行。

二、執行方式



三、預期成果



執行機關 工程名稱 履約疑義 諮詢時間
是否
結案

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(第一
階段)-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

工程保險費調整規定不一致所
生履約疑義

106.12.15 是

第十河川局 塔寮坑2號抽水站與出口閘門擴
建工程

工期展延管理費、變更設計新
單價議價等

106.12.29 是

第五河川局 荷苞嶼排水幹線復興橋至快速道
路橋段治理工程(併辦土石標售)

發現文化遺址停工後，廠商請
求損害賠償

107.2.9 是

第六河川局 典寶溪排水新市鎮至鐵路橋段右
岸整治工程併辦土石標售

完工驗收合格後，機關以損鄰
事件未和解為由未退還履保金

107.3.12 是

第五河川局
新埤排水第二期治理工程共2件

未編列用地租賃費，是否辦理
變更設計

107.8.17 是(後續追蹤)

第五河川局
新埤排水第二期治理工程共2件 工區棄方尚無棄土區可供堆置 107.10.4 是(後續追蹤)

第五河川局 雲林溪斷面10-14疏濬工程併辦土
石標售

廠商反映工區土方有污染疑慮 107.10.29 是(後續追蹤)

工務行政透明與履約疑義輔導計畫辦理情形：




